
「詐欺罪」案例宣導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調查保護室



工作看似輕鬆，陷阱也在其中



如果真的這麼好賺，為什麼輪得到你

好友阿塗介紹阿雄一起做虛擬貨幣交易，只要依照指示到
約定場所跟投資者拿錢，再將錢交給幹部，就可以賺取每
次投資金額的1%作為獎金。阿雄加入後，到超商跟投資
者拿50萬元，見面交易時，即被埋伏的警察逮獲，原來是
詐騙，被害人早就報警，阿雄被以詐騙車手身分當場逮捕。



詐騙集團如何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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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打工陷阱多，提高警覺準沒錯。



個資外流，後患無窮!

阿凱想買新手機但缺錢，在Facebook看到家庭代工廣告，
加L ine與對方聯繫。對方要求，必須提供銀行帳戶及提款
卡，以便購買家庭代工材料，阿凱將銀行帳戶及提款卡寄
給對方，但遲遲未收到家庭代工的材料，等到銀行帳戶被
告知為警示帳戶，警方找上門，才驚覺自己惹禍上身。



打工詐騙對話實例(圖片取自google圖片)









 為了取信於你，對話過程中
不斷以產品圖片、合約書、
法律顧問證書、身分證件等
強調絕非詐騙，其實都是假
的。



被騙了，還可能觸法!

 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
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刑法第30條第1項規定，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
為幫助犯。

詐騙集團利用人頭金融帳戶做為工具，詐騙其他被害
人，使被害人將錢匯入人頭帳戶，詐騙集團再將錢提
領一空。提供人頭帳戶給詐騙集團使用者，可能構成
詐欺幫助犯。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以為做會計，其實在洗錢。

阿琳在臉書上看到一則打工廣告，內
容稱「只須提供銀行帳戶，並協助幫
忙轉帳，每筆可賺取50元手續費。」
阿琳心想應該不是詐騙，應徵工作後，
即有金錢匯入，阿琳依指示轉匯到指
定帳戶，賺取手續費。後來警方找上
門，要求阿琳到警局製作筆錄，因涉
嫌違反詐欺、洗錢等罪。



 協助不明款項轉帳，除了
可能構成詐欺幫助犯外，
亦可能涉犯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
所稱洗錢，包含意圖掩
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
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
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
特定犯罪所得。

 洗錢防制法第3條規定，
所稱特定犯罪，包含刑
法第339條(詐欺罪)。

 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
有洗錢行為者，處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不想被騙，就不要聽信謊言。



不懂的投資方式，少碰為妙。

阿謙想要早日財富自由，在L ine上看到投
顧老師邀請加入會員，會員可跟隨投顧老
師操作，在虛擬貨幣世界遨遊，獲取高報
酬。阿謙立即加入會員，依對方指示下載
不知名APP，並註冊入金。阿謙陸續投入
更多資金，過沒多久，對方不但沒按月支
付投資報酬，連本金都要不回，眼看血本
無歸，只好報警處理。



投資詐騙流程(圖片取自網路自由時報)



法律責任

行為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由「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少年法庭依少年非行情節及平時生活
狀況，予以不同的處遇。

少年涉犯詐欺非行，法院於調查審理期間，法官審酌少年各方
生活狀況，若認為少年有收容之必要，可將少年收容於少年觀
護所。

很多提供帳戶的少年認為自己也是被騙的，但匯出金錢的被害
人，確實將錢匯入少年交付出去的金融帳戶裡，少年與家長可
能得連帶賠償被害人損失。



預防詐騙方法



懷疑

 為什麼應徵工作還要提供提款卡和密碼？

 為什麼提供帳戶就有錢可以拿？

 為什麼幫忙轉帳就可以抽傭金？

 「零信任」：依循「永不信任，一律驗證」的原則。



提高警覺

 接獲匯款錯誤、轉帳錯誤、解除分期錯誤，有關金融問題，
先打電話向各銀行詢問確認。

 臉書一頁式廣告多屬詐騙，租屋、網購等訊息不應輕易相信，
付訂金、押金前，務必再三確認。

 應徵工作要注意，面試最好有家人或友人陪同前往，合法的
工作不須扣留證件或帳戶，更不須提供提款卡或密碼。

 不隨便交付身分證、印章、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等重要
個人資訊給別人，即使是最要好的朋友也要拒絕。

 撥打165反詐騙專線諮詢。



充實自我

 接收法律宣導新資訊。

 學習正確的理財觀念，不懂的
金融商品不要碰。

 專注知識、技能學習，為進入
職場前，將自我價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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